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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南北港、武垦场，县政府有关部门，县直及驻县有关单位：
　　《湖口县促进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试行）》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15年6月12日
　　湖口县促进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县电子商务产业快速发展，打造电子商务产业支撑载体，优化电子商务发展环境，鼓励电子商务企业聚集发展，发挥电子商务的推动与引领作用，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扶持政策。
　　第二条 县政府从商贸流通发展基金中每年安排100万元作为电子商务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采取补助和奖励的方式，用于全县引进优势电子商务企业、促进电子商务企业发展壮大、扶持电子商务企业应用创新和培育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环境，建设园区相关配套及相应的公共技术平台和服务平台，对入驻园区的企业进行房租补贴、运营奖励等。
　　第三条 本政策扶持的对象为：在湖口县办理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并符合电子商务产业政策范围的电商企业和经营主体。
　　第二章 扶持政策
　　第四条 支持电子商务示范体系建设。对新认定为省级示范基地（楼宇）或示范企业的分别给予一次性10万元和5万元奖励；新认定为市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楼宇）或示范企业的分别一次性给予5万元和3万元奖励；新认定为县级示范企业的一次性给予1万元奖励。
　　第五条 支持电子商务进农村网络建设。鼓励电商龙头企业在县城、乡镇、行政村设立电商服务中心、分中心、服务站，年度评选2家乡镇分中心，10家村级服务站，分别给予2万元和1万元一次性奖励。
　　第六条 鼓励电商扩大销售规模。对通过B2B电子商务形式实现年销售收入首次突破1000万元、2000万元、3000万元的经营主体，分别给予1万元、2万元、3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通过B2C电子商务形式实现年销售收入首次突破500万元、1000万元、1500万元的经营主体，分别给予1万元、2万元、3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通过C2C电子商务形式实现年销售收入首次突破500万元、1000万元、1500万元的经营主体，分别给予1万元、2万元、3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从事农产品销售的电子商务企业，首次突破1000万元给予2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第七条 支持电商物流体系建设。鼓励有实力的物流企业在我县建设物流园区，在用地、用水、用电、金融等方面采取“一事一议”办法予以支持。鼓励有实力的快递企业在县城设立区域总部，在乡村设立代办点，对设立的区域总部运行半年以上，且经营收入达到200万元以上的，给予一次性5万元奖励。对快递公司为电商产业园内从事销售湖口本地农产品的电商企业开展快递服务，按实际发出单数享受每单1元的补贴。
　　第八条 加强电子商务人才建设。鼓励培训机构开展电商知识培训，凡具备电子商务培训资质并经县人社部门确认的培训机构，其培训的电商学员，经考核合格后按劳动就业部门补助的培训经费的50%给予奖励。乡镇负责做好培训人员组织工作，对组织人员参与电商培训做得好的乡镇给予表彰。
　　第九条 大力支持电商扶贫和电商创业。引导通过电子商务实施精准扶贫，对持续经营网店半年以上，网销额在10万元以上的在册贫困户、残疾人一次性给予5000元奖励；大学生、退伍军人一次性给予2000元奖励。
　　第十条　加大电子商务企业招商力度。重点引进知名度高、上下游产业带动力强的企业入驻我县电商产业园，对成功入驻的企业采取“一事一议”办法予以奖励。加大电子商务配套服务企业招商和扶持力度，年内评选先进电子商务配套企业并给予2万元资金奖励。
　　第十一条 对新入驻我县电子商务产业园的电子商务企业，并实际经营的，租赁办公用房按其租赁面积给予每月每平方米5元的租金补助，补助总额不超过5万元。享受租金补助的企业不得转租、分租。
　　第十二条 国内外知名的综合性或专业性电子商务企业在我县设立总部或建设对我县电子商务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实行“一事一议”、“一企一策”的政策。
　　第十三条 对自办理工商注册、税务登记之日起年纳税额 10万元以上的电子商务企业，二年内按企业所缴纳税收县级财政留成部分的全额给予奖励。
　　第十四条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大“财园信贷通”、“财政惠农信贷通”对电商企业的支持力度，从“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中安排一定数量资金，用于缓解符合条件电商企业的资金筹措难问题。对通过担保公司获得一年以上金融机构贷款并能按时还贷的电子商务企业，按担保金额的 1%给予补贴，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5 万元。
　　第十五条 对电子商务企业引进工作时间2年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端运营人才、技术核心人员，给予3－10万元的一次性生活补贴，并提供人才公寓（公租房），同时在家属工作、子女就学上优先安排。
　　第三章 认定标准
　　第十六条 本政策所称的电子商务企业是指电子商务业务占年度总收入的70%以上的企业。主要包括：
　　（一）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指企业拥有利用互联网或移动通信进行产品展示、信息发布、价格指导、在线交易、在线或移动支付等服务功能的电子商务平台，企业的主营业务是为注册会员提供平台交易服务。
　　（二）电子商务运营企业，指企业通过自建平台或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进行交易、订单、客户、供应链管理等业务。
　　（三）电子商务服务企业，指企业为电子商务平台企业、电子商务运营企业提供网上或移动支付、数字认证、网络信用信息、物流及仓储、人才培训等专业服务。
　　第十七条 本政策所称的电子商务产业园（楼宇）是指经县电子商务发展领导小组认定的，电子商务企业入住率超过70%，电子商务交易额占园区（楼宇）企业总交易额50%以上，具备完善的配套服务，发展环境良好，由注册在湖口县的独立法人运营管理的园区（楼宇）。
　　第十八条 本政策所称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端运营人才、技术核心人员是指具有硕士学位以上学历、高级以上职称的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及管理类的相关人员。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九条 企业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扶持资金，做到专款专用，专项管理。不得私分财政扶持资金，或采取弄虚作假、伪造凭证等方式套取扶持资金。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责令退还已获得的全部扶持资金，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企业同时享受多个同类政策优惠的，企业可按照就高原则选择一项扶持政策，不重复享受。
　　第二十一条 本政策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县电子商务发展领导小组负责解释和考评考核。

